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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李良汪議員

擴大分區協作網絡及《建築物燃氣設施的技術規範》執行情況

　　日前，台山李寶椿街一大廈高層單位發生火警，5人受傷送院，相關
單位及樓層升降機等嚴重損壞，對住戶日常生活造成影響。事件初步懷
疑為石油氣洩漏引致爆炸，具體原因有待調查。【註1】

　　就上述事故，特區政府表示已動員分區協作網絡內的社服機構，為
受影響住戶提供所需協助。然而，有住戶指出，曾向最先到達現場協助
及慰問居民的團體反映情況及求助，卻礙於相關團體未被納入協作網絡
內，最終只能再作轉介，對有急切需要的居民造成影響。當局有必要檢
視現行協作網絡機制，尤其應吸納更多在社區內持續開展服務，以及於
突發事件中能迅速提供支援的團體，以擴大網絡的觸及面，提升社區事
故的支援成效。

　　此外，雖然現行《建築物燃氣設施的技術規範》規定，分層建築物
所有權人或用益權人，須定期聘用燃氣器材安裝實體對其住宅單位的燃
氣設施進行全面的檢查。但根據消防局資料顯示，自2019年開始，該局
聯合社區團體及社區消防安全主任為居民提供檢查服務，截至今年2月，
在開展的1,742次入戶檢查當中，仍發現爐具連接配件過期或損壞、燃氣
熱水器未正確連接排煙管道、液化石油氣瓶擺放位置不佳等情況。【註2
及註3】可見，現時社區內仍存在燃氣的不當安裝或使用，以及缺乏有效
檢測等問題，衍生極大的公共安全隱患，情況亟待關注。

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特區政府公佈資料顯示，日前台山李寶椿街火警發生後，當局
已動員分區協作網絡，聯同多個社服機構為受影響住戶提供所需協助。
【註4】然而，即使首先抵達現場並已接獲居民求助的社會服務組織，由
於未被納入分區協作網絡內，只能以再作轉介的方式處理，對有急切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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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居民造成一定影響。社工局曾表示，持續拓展社區協作網絡，【註5】
未來會否考慮吸納更多不同的社區機構及團體進入分區協作網絡內，以
更好地發揮機制成效？

　　二、雖然《建築物燃氣設施的技術規範》制約的是分層建築物的所
有權人或用益權人，但事實上，檢測人員的數量及檢測質量才是能否順
利推進相關工作的關鍵。特區政府是否已對燃氣器材安裝實體的檢測質
量進行了有效監管？此外，除了聯合社區團體及社區消防安全主任入戶
為居民進行檢查外，【注3】當局有何有效措施，協助大廈定期對公共燃
氣管道進行安全查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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